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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会单位：
根据《北京市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实施办法（试行）》（京民养老发〔2019〕42号）的规定，西城区为做好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现面向各社会单位公开招募一批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机构，通过公开动员、广泛参与、统一培训，科学规范地综合评定本市老年人失能、失智等级和养老服务需求等级，全面推动本市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工作，跟进做好老年人照顾服务。
一、机构申报资格
（一）申请评估机构需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
1.具备企业、事业或社会组织法人资格，具有开展过养老服务或老年人能力评估相关经历；机构能够独立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或在机构内部设置有独立评估部门；
2.机构工作人员中具有能够参加市、区两级培训后具备实施评估开展的专职工作人员。其中评估人员至少在4人以上，评估督导员至少在2人以上;
3.申请机构至少在1个街道或乡镇有固定场所，确保可以提供上门评估或在机构内接待评估的场地保障和及时响应能力。一般在城区应把老年人评估需求提出后响应并上门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二）申请评估机构的内部工作人员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养老服务或照护服务或康复照料等领域2年以上工作经历，其中在养老服务机构工作的，相关人员信息需与市社会福利综合管理平台归集数据保持一致；
2.具有医学或护理学学历背景，或持有全日制本科（含）以上学历证书;
3.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4.持有康复、护理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机构应将入围申请、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两份报至区民政局。对延伸至机构驻地以外开展评估服务的需同时提供服务响应和服务能力保障实施方案以备案。其中响应能力方面应注明本机构的最大服务半径范围及相应入户评估收费价格和在机构内评估收费价格。
（二）承担过市、区民政部门评估工作或承接过各级民政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且无失信记录的机构优先。
（三）入围机构的工作人员需接受区民政局统一组织实施的评估知识技能培训，同时接受市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质量督导和检查抽查，培训情况由区民政局向社会公开。最后，各区评估机构正式接受街道（乡镇）指派开展评估服务工作。评估开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并归集至本市养老服务诚信系统。
（四）评估机构在接受委托后，应安排工作人员完成评估，不得擅自转让委托给其他机构。
（五）政府部门开展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所取得的信息归政府所有，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使用、泄露在培训和评估中获得的信息，尤其是个人隐私；未经市、区民政部门书面同意，不得在培训和评估中私自推销商品和服务。
三、申报通道
符合申报条件且愿意遵守上述要求的机构，可于2019年8月13日前向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养老工作科提出申请，将所有申报材料的电子版及盖章件的PDF版本汇总成一个压缩文件包发至邮箱（ylgzk@bjxch.gov.cn），文件名为机构全称。同时将申请文书正件、相关佐证材料由机构法人或负责人签名后加盖公章及骑缝公章后报送至西城区民政局养老工作科。

西城区民政局养老工作科咨询电话：83418220。




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
                                2019年8月9日



